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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欺凌屡治不绝 难在哪儿？
N综合法治日报 半月谈

近期发生的多起校园欺凌事件，刺痛人们的神经。四川绵阳，一
名13岁女生被几名女生轮番扇耳光、用脚踩头；河南鹤壁，一名16岁
女生长期遭受校园欺凌，施暴者还与他人视频通话炫耀，被欺凌女生
几乎精神失常；江西南昌，一女生被多名学生扒掉裤子……

对于校园欺凌，社会并不缺少关注度，却屡治不绝，治理难点何
在？有业内人士表示，校园欺凌在发现、认定、处理等方面存在不少
难题，仍须多方面发力。

2021 年 9 月 1 日起
施行的《未成年人学校保
护规定》对何为校园欺凌
作了进一步列举。

如学生之间，在年
龄、身体或者人数等方面
占优势的一方蓄意或者
恶意对另一方实施殴打、
脚踢、掌掴、抓咬、推撞、
拉扯，以辱骂、讥讽、嘲
弄、挖苦、起侮辱性绰号
等方式侵犯他人人格尊
严，抢夺、强拿硬要或者
故意毁坏他人财物，恶意
排斥、孤立他人，通过网
络或者其他信息传播方
式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散
布谣言或者错误信息诋
毁他人、恶意传播他人隐
私等，都可认定为构成欺
凌。

在汪希看来，这一规
定可以让老师与学生增
加对“校园欺凌”的理解，
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学校应该据此细化相关
规则，规范处理，让欺凌
没有模糊地带。

受访专家提出，可成
立学生欺凌治理委员会，
委员由学校校长、教师代
表、家长代表、学生代表、
社区居民代表、教育和心
理等领域的社会专业人
士共同组成，负责对校园
欺凌的调查、认定、处理。

“学校要建立完整的
反欺凌制度，设置专门机

构，定期开展反欺凌教
育，公布投诉邮箱和电
话，配置专业的心理老
师，使得校园欺凌在出现
微小征兆时就得到有效
遏制和处理。同时，在预
防欺凌、处置欺凌和跟踪
欺凌治理的过程中，要有
完整的预案制度。”任海
涛说，建立防范校园欺凌
长效机制，从发现到惩
罚，都应当纳入法治框架
中。

皮艺军则建议，要
营造“校园欺凌零容忍”
的氛围，欺凌他人的学
生要当着全班同学去反
思，让家长向被欺凌的
学生当众道歉，消除影
响。欺凌他人的孩子或
许也有被欺凌的经历，
他们的内心很弱小，想
用功利方式获得虚假的
友谊。如果家长发现孩
子有欺凌别人的行为，
首先必须明确表达这是
不对的，告诉孩子要理
解别人的感受，同时反
思自己的教育。

“解决少年出现的问
题，这是社会的责任。”皮
艺军呼吁，学校应该制定
一个关于预防校园欺凌
的校园公约，各学校可以
根据实际情况来做，以规
则治校，形成全员参与抵
制校园欺凌、不做旁观者
的氛围。

一直以来，相关部门及
社会舆论对校园欺凌现象
保持高度关注，可为何校园
欺凌仍然屡屡发生？其治
理难点何在？

受访的业内人士和专
家分析，认定难、发现难、举
证难是主要原因。

“目前缺乏科学的、权
威的分类方式，究竟什么样
的行为能被认定为校园欺
凌，其与同学之间的打闹、
青春期的恶作剧有何不同，
这些都需要科学认定。”皮
艺军说，首先是手段上的分
类，其次是危害性认定，是

身体伤害、财产损害还是精
神伤害，危害程度如何，需
要专业性的评估。

他告诉记者，目前对伤
害后果的认定，主要看身体
受伤程度，往往无视对未成
年人心理和精神层面的伤
害。比如，欺凌者孤立、嘲
讽、歧视被欺凌者，鉴定后
可能没有任何轻微伤，却造
成了严重的心理伤害。

汪希也注意到，在实际
处理中，除了非常明显的暴力
行为，如果学生不主动报告，
老师就只能凭执教经验进行
判断。她希望出台更清晰的

校园欺凌认定标准，因为欺凌
的认定标准不一，会导致惩罚
不一，影响整体治理效果。

今年 14 岁的初二学生
张强就读于江苏省某中学，
他见过不少高年级同学抢
夺低年级同学的玩具、食物
等现象。他所在班级有一
名男生经常强迫同学为其
洗袜子、买饭等，“如果不听
他的话，就会挨揍”。

“这些人通常将施暴地
点选在宿舍、厕所等隐蔽的
场所，还有人负责放哨，他
们会在老师到来之前提前
结束。有的看见老师来了，

还会假惺惺地对被欺凌的
同学表示关心。被欺凌对
象往往是瘦弱胆小的同学，
也不敢声张，更不敢和老师
说，怕被报复。”张强说。

记者注意到，虽然不少
学校对防止校园欺凌进行
过宣传，但一些学生仍然没
有特别清晰的概念。

对于有同学强迫他人
为其洗袜子、买饭等行为，
张强觉得这只能算是“欺
负”，“没有动手，应该就谈
不上欺凌，老师给我们看的
视频或图片中的行为要恶
劣很多”。

校园欺凌频发的原因
是多方面的。多位受访专
家指出，除了青少年自身的
成长特点外，家庭环境、校
园环境、社会环境都是背后
的推动因素。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青
少年犯罪与少年司法研究
中心主任皮艺军分析，无论
是校园欺凌的施暴者还是
受害者，他们在遇到问题时
都表现得缺乏理性思考。
施暴者通过欺凌发泄心中
的怨恨，以此消除自身挫折
感，或是利用暴力行为证明
自己的存在，获得成就感；
而受害者往往不知道如何
求助，一些孩子被欺负后不
敢吭声、反抗，一是害怕欺
凌者实行报复，二是不想惊
动家长，把事情闹大，可越

这样越容易被欺负。
“面对校园欺凌，有的学

校选择息事宁人，有的学校
缺乏相关规范，对于制止校
园欺凌只是停留在口头上，
没有落到实处。”皮艺军说。

任海涛在调研中发现，
大部分家庭、学校缺乏关于
校园欺凌的教育，学生不知
道什么是校园欺凌，也不知
道欺凌发生后去找谁。甚
至在某些地方，学校明明已
经发现有校园欺凌现象，却
还要掩盖，因为担心“一旦
认定为校园欺凌，在文明城
市建设中会被一票否决”。

“校园是外部社会的缩
影，是成人世界的映射，更
是教育环境的直接反映，而
学校则多在欺凌行为发生
后才介入。另外，一些学校

采取的处理方式太传统，以
批评、处分欺凌者为主，没
有试图去系统了解欺凌者
和被欺凌者的关系，以及欺
凌行为背后的成因，甚至在
某些学校，老师也用打骂的
方式教育学生。”任海涛说。

广东省某中学老师汪
希注意到，学校对于校园欺
凌的重视度不够，老师们对
于此类现象有点避而不谈
或不太关注，且缺乏相关培
训，老师们不能第一时间发
现此类现象，即使发现了，
也没有很好的办法去调和
处理，甚至不能理解欺凌双
方的处境，这也导致一些学
生遭受欺凌后不愿意求助
于老师。

值得注意的是，在近期
发生的校园欺凌事件中，施

暴者“报警也没用”“我们都
没成年”等话语触目惊心。

中国犯罪学学会常务
理事王文生说，刑法修正案
（十一）对刑事责任年龄进
行了修正，已满 12周岁不满
14 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
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
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
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
经最高检核准追诉的，应当
负刑事责任。已满 14 周岁
不满 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
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
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
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
质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施暴者强调自己未成年，明
显存在无知侥幸心理，这更
加说明了校园要加强法治
宣传教育。

根据 2018 年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发布的一份报告，
欺凌是校园内最常见的暴力
形式之一，全世界13至15岁
的学生中有三分之一以上遭
到欺凌，其中近 30%的学生
不会反抗。

而人们看到的校园欺凌
现象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孩子的行为都是心理的投
射，校园欺凌‘冰山’下的
97%都没有被看见。”安徽省
合肥市青少年心理研究会会
长林林认为，心理学最大的
特性是滞后性，可能是几年

前的问题导致几年后的欺凌
事件。校园欺凌的暴力种子
往往在家庭与社会环境的共
同影响下萌芽。

记者梳理公开报道发
现，近年来，关于校园欺凌的
新闻层出不穷，涉事学生的
年纪也越来越小。如去年 7
月，贵州省遵义市某小学发
生一起欺凌事件，网络视频
显示，施暴的两名女生将受
害女孩堵在楼梯口和角落
处，不断扇受害者耳光，还击
打她的头部，嘴里不断骂着
脏话。

“低龄化、隐蔽性是近年
来校园欺凌呈现的新特征。”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未成年人学校保护研究中心
副主任任海涛发现，随着经
济社会发展，因抢钱而打人
骂人的现象逐渐减少，关系
欺凌、语言欺凌、网络欺凌日
益增加，而网络欺凌因网络
传播带来的破坏力更大。

“一个人一开始遭受到
欺凌，若未得到有效遏制，可
能会带来更多来自同伴或成
人的伤害，严重的欺凌行为
很可能会制造一个持续一生

的受害循环，对于他人和自
我认知的‘变形定位’也可能
影响到生活的更多领域。”国
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李静思
说。

而实施严重欺凌的学
生，如果没有得到有效教育
和管控，也容易走上违法犯
罪的道路。最高人民检察院
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
白皮书（2021）》显示，2017
年至 2021年，检察机关批准
逮捕校园欺凌和暴力犯罪人
数分别为 4157 人、2785 人、
1667人、583人、581人。

呈现低龄化、隐蔽性等新特征

认定、发现、举证存难点 学生认知比较模糊

有学校选择“息事宁人”导致孩子不愿意求助老师
建完整反欺凌制度
依法开展长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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